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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获得中国证

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2年12月30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3254

号，以下简称批复）。 根据该批复，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设立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证券资管）从事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中信证券资管注册地为北京市，注册资本为10亿元，由公司现金出

资，业务范围为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不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内委托投资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证券

投资管理、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和职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以下合称养老金业务），并核准中信证券资

管作为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从事境外证券投资管理业务。 同时，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减少证券资产管

理业务（养老金业务除外）。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批复要求办理中信证券资管设立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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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2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4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389,987,52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870,215,26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519,772,26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36834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6.11384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0.254495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

张佑君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其中，执行董事张佑君先生、杨明辉先生现场参会，非执行董事付临芳

女士、赵先信先生、王恕慧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周忠惠先生、李青先生、史青春先生以电话方式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其中，监事会主席张长义先生、牛学坤女士现场参会，监事郭昭先生、

饶戈平先生、李宁先生以电话方式参会。

3.王俊锋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

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担任。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张佑君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4,671,069 99.339980 25,113,654 0.648896 430,540 0.011124

H股 1,461,130,228 96.141393 54,393,439 3.579052 4,248,594 0.279555

普通股合计： 5,305,801,297 98.438100 79,507,093 1.475088 4,679,134 0.08681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1.02议案名称：杨明辉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62,901,574 99.811026 7,313,174 0.188961 515 0.000013

H股 1,500,594,161 98.738094 16,170,600 1.064015 3,007,500 0.197891

普通股合计： 5,363,495,735 99.508500 23,483,774 0.435693 3,008,015 0.05580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1.03议案名称：张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8,118,307 99.429051 22,096,441 0.570936 515 0.000013

H股 1,486,472,687 97.808910 30,292,074 1.993199 3,007,500 0.197891

普通股合计： 5,334,590,994 98.972233 52,388,515 0.971960 3,008,015 0.05580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1.04议案名称：付临芳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8,119,207 99.429074 22,095,541 0.570913 515 0.000013

H股 1,486,906,687 97.837467 29,858,074 1.964642 3,007,500 0.197891

普通股合计： 5,335,025,894 98.980301 51,953,615 0.963892 3,008,015 0.05580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1.05议案名称：赵先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8,118,307 99.429051 22,096,441 0.570936 515 0.000013

H股 1,486,472,687 97.808910 30,292,074 1.993199 3,007,500 0.197891

普通股合计： 5,334,590,994 98.972233 52,388,515 0.971960 3,008,015 0.05580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1.06议案名称：王恕慧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8,118,307 99.429051 22,096,441 0.570936 515 0.000013

H股 1,486,472,687 97.808910 30,292,074 1.993199 3,007,500 0.197891

普通股合计： 5,334,590,994 98.972233 52,388,515 0.971960 3,008,015 0.05580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1.07议案名称：李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7,395,183 99.410367 22,819,565 0.589620 515 0.000013

H股 1,472,124,287 96.864795 44,640,474 2.937314 3,007,500 0.197891

普通股合计： 5,319,519,470 98.692612 67,460,039 1.251581 3,008,015 0.05580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1.08议案名称：史青春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68,636,976 99.959220 1,577,772 0.040767 515 0.000013

H股 1,516,764,761 99.802109 0 0.000000 3,007,500 0.197891

普通股合计： 5,385,401,737 99.914920 1,577,772 0.029273 3,008,015 0.05580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1.09议案名称：张健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68,636,976 99.959220 1,577,772 0.040767 515 0.000013

H股 1,516,764,761 99.802109 0 0.000000 3,007,500 0.197891

普通股合计： 5,385,401,737 99.914920 1,577,772 0.029273 3,008,015 0.05580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2.0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张长义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67,459,721 99.928801 1,503,272 0.038842 1,252,270 0.032357

H股 1,511,748,211 99.472023 194,400 0.012791 7,829,650 0.515186

普通股合计： 5,379,207,932 99.800007 1,697,672 0.031497 9,081,920 0.16849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2.02议案名称：郭昭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67,470,321 99.929075 1,503,272 0.038842 1,241,670 0.032083

H股 1,511,748,211 99.472023 194,400 0.012791 7,829,650 0.515186

普通股合计： 5,379,218,532 99.800204 1,697,672 0.031497 9,071,320 0.16829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2.03议案名称：饶戈平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67,470,321 99.929075 1,503,272 0.038842 1,241,670 0.032083

H股 1,511,942,611 99.484814 0 0.000000 7,829,650 0.515186

普通股合计： 5,379,412,932 99.803810 1,503,272 0.027891 9,071,320 0.16829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3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续签《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0,235,899 99.979036 328,741 0.020931 515 0.000033

H股 1,516,764,761 99.802109 0 0.000000 3,007,500 0.197891

普通股合计： 3,087,000,660 99.892026 328,741 0.010638 3,008,015 0.09733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2022年9月30日审议通过的 《关于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

公司续签日常关联/持续性关连交易框架协议的预案》及本议案，公司于2022年12月30日股东大会后与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完成续签《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综合服务框架协议》《房屋

租赁框架协议》。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现将本次股东大会中，本公司A股股东中持股比例5%

以下的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管除外）表决情况披露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张佑君 1,545,020,961 98.373567 25,113,654 1.599020 430,540 0.027413

1.02 杨明辉 1,563,251,466 99.534328 7,313,174 0.465639 515 0.000033

1.03 张麟 1,548,468,199 98.593057 22,096,441 1.406910 515 0.000033

1.04 付临芳 1,548,469,099 98.593114 22,095,541 1.406853 515 0.000033

1.05 赵先信 1,548,468,199 98.593057 22,096,441 1.406910 515 0.000033

1.06 王恕慧 1,548,468,199 98.593057 22,096,441 1.406910 515 0.000033

1.07 李青 1,547,745,075 98.547015 22,819,565 1.452952 515 0.000033

1.08 史青春 1,568,986,868 99.899508 1,577,772 0.100459 515 0.000033

1.09 张健华 1,568,986,868 99.899508 1,577,772 0.100459 515 0.000033

2.01 张长义 1,567,809,613 99.824551 1,503,272 0.095715 1,252,270 0.079734

2.02 郭昭 1,567,820,213 99.825226 1,503,272 0.095715 1,241,670 0.079059

2.03 饶戈平 1,567,820,213 99.825226 1,503,272 0.095715 1,241,670 0.079059

3

关于与中国中信集团

有限公司续签《证券和

金融产品交易及服务

框架协议》的议案

1,570,235,899 99.979036 328,741 0.020931 515 0.000033

注： 上表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监事会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相关董事、监事时生效，任期三年，并授权公

司经营管理层在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委任正式生效后与其分别签订董事、监事服务合

同。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过程中，关于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续签《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及服务框架

协议》的议案由公司非关联/连方股东审议，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连方回避表决，其中，中国中

信有限公司持股数为2,299,650,108股、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数为434,311,604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史震建、赵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境内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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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12月30日以专人送达

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经全体董事同意，会议于2022年12月30日在北京中信证券大厦10层1号会议室召

开，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其中张麟先生、付临芳女士、赵先信先生、王恕慧先生、李青先生、史青春

先生、张健华先生通过视频/电话方式参会。本次董事会有效表决数占公司董事总数的100%，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董事会由张佑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该议案：

同意由张佑君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该议案：

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发展战略与ESG委员会：张佑君、杨明辉、付临芳、王恕慧

风险管理委员会：杨明辉、赵先信、王恕慧、张健华

提名委员会：李青、张佑君、张麟、史青春

审计委员会：史青春、李青、张健华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张健华、李青、史青春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史青春、李青、张健华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前述各专门委员会中，第一位董事为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主席。

以上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

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该议案：

同意聘任：

1.杨明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2.杨明辉先生、史本良先生、马尧先生、薛继锐先生、杨冰先生、李春波先生、邹迎光先生、李勇进先

生、张皓先生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

公司已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公司《章程》事宜并拟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修订内容包括公司不再设置执行委员会及执行委员会委员职位，改设经营管理委员会及执行委员的

相关安排。 自前述公司《章程》修订经股东大会批准生效之日起，公司改设经营管理委员会，由总经理、

执行委员、财务负责人、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首席信息官、董事会秘书、总司库等组成，因此，杨明辉先

生、史本良先生、马尧先生、薛继锐先生、杨冰先生、李春波先生、邹迎光先生、李勇进先生、张皓先生将直

接改聘为公司执行委员。

3.史本良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4.张国明先生为公司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

5.方兴先生为公司首席信息官；

6.王俊锋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7.李冏先生为公司总司库；

8.其他高级管理层成员

叶新江先生、孙毅先生、高愈湘先生为公司高级管理层成员。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0日

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杨明辉先生，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执行委员会委员。 杨先生于公司1995年

成立时加入公司，并于2016年1月19日获委任为公司董事。杨先生亦兼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先生曾任公司董事、襄理、副总经理；于2002年5月至2005年8月担任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常

务副总裁，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于2005年7月至2007年1月任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于

2005年8月至2011年10月任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裁。 1996年10月，杨先生获中

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前身）授予高级经济师职称。杨先生于1982年获华东纺织工学院机械工

程系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业工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华东纺织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纺织机械专业工学

硕士学位。

2.史本良先生，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执行委员会委员、财务负责人（CFO）。 史先生于2000年在公

司参加工作，曾任计划财务部资产管理业务核算会计主管、联席负责人、行政负责人等职务，现兼任中信

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CSI）、中信

里昂（CLSA� B.V.）、中信里昂证券（CLSA� Limited）、中信金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并购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金石泽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安徽交控金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史先生现任财政部

第三届企业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证券业协会财务会计委员会委员。史先生于1997年获上海财

经大学金融学专业学士学位，于2000年获南开大学金融学专业硕士学位。

3.马尧先生，现任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主任。 马先生于1998年加入公司，曾

任公司风险控制部副总经理、债券销售交易部副总经理、交易部副总经理、资本市场部行政负责人、金融

行业组负责人、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委员。 马先生亦任中信里昂证券、中信里昂证券资本市场有限公司

董事。 马先生于1994年获得西安交通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学士学位，1998年获得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货币银行学专业硕士学位，2012年获得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国际金融专业博士学位。

4.薛继锐先生，现任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权益投资部行政负责人。 薛先生于2000年加入公司，曾

任公司金融产品开发小组经理、研究部研究员、交易与衍生产品业务线产品开发组负责人、股权衍生品

业务线行政负责人、证券金融业务线行政负责人。 薛先生于1997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学士学位，于

2000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硕士学位，于2006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博士学位。

5.杨冰先生，现任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资产管理业务行政负责人。 杨先生于1993年至1996年期

间曾任韶关大学教师，于1999年加入公司，曾任公司交易部助理交易员、固定收益部交易员、资产管理业

务投资经理、资产管理业务投资主管。 杨先生亦任华夏基金董事。 杨先生于1993年获南昌大学精细化工

专业学士学位，于1999年获南京大学国民经济学硕士学位。

6.李春波先生，现任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中信证券国际集团（CSI� Group）董事长、中信里昂集

团（CITIC� CLSA� Group）董事长、研究部、股票销售交易部分管领导。 李先生亦兼任华夏基金董事、中

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上交所国际化发展委员会委员。 李先生于2001年加入公司，曾任研

究咨询部（后更名为研究部）分析师、研究部首席分析师、研究部行政负责人、股票销售交易部行政负责

人。 李先生于1998年获清华大学汽车工程专业学士学位，于2001年获清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

士学位。

7.邹迎光先生，现任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 邹先生于2017年加入公司，曾任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外科医生，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北京证券营业部业务经理，华夏证券海淀南路营业部机构客户部

经理、债券业务部高级业务董事，中信建投证券债券业务部总经理助理、固定收益部行政负责人、执行委

员会委员，公司固定收益部行政负责人。 邹先生于1994年获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学士学位，2000

年获得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学位，2012年获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学位。

8.李勇进先生，现任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财富管理委员会主任。 李先生于1998年加入公司，曾任

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市分行国际业务部科员，申银万国证券大连营业部部门经理，公司大连营业部总经理

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公司经纪业务管理部高级副总裁、总监，中信证券浙江分公司及其前身中信证

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华夏基金董事。 李先生亦任中信证券经纪（香港）、中信证券期货（香

港）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证券华南董事，金通证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李先生于1992年获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于2000年获得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学位。

9.张皓先生，现任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先生于1997年加

入公司，曾任上海城市建设学院助教，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B股业务部负责人，公司上海B

股业务部副总经理、上海复兴中路营业部总经理兼任上海管理总部副总经理、上海淮海中路营业部总经

理、上海管理总部副总经理、上海分公司总经理、首席营销总监。 张先生现兼任中国期货业协会兼职副会

长、中证寰球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期货交易所理事及大连商品交易所会员理事。 张先生于

2001年获“中央企业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张先生于1991年获上海交通大学工业管理工程专业、工程力

学专业双学士学位，并于2001年获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0.张国明先生，现任本公司纪委副书记、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法律部行政负责人。 张先生于2010

年加入公司，曾任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庭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公司风险管

理部、特殊资产部行政负责人。 张先生亦任中信期货及中信证券华南监事、金通证券合规总监及首席风

险官。 张先生分别于1994年及2008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学位、法学博士研究生学位。

11.方兴先生，现任公司首席信息官、信息技术中心行政负责人。 方先生于2000年4月加入公司，曾任

信息技术中心项目主管、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 方先生现兼任中信证券华南股份

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证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信证券信息与量化服务（深圳）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

事和法定代表人。 方先生于1990年获得上海交通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学士学位，1993年获得上海交通

大学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硕士学位。

12.王俊锋先生，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纪委副书记、党群工作部主任、总经理办公室行政负责人。

王先生兼任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第三届会员理事、中国证券业协会人才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王先生于

1999年加入本公司，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本公司经纪业务管理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办公室业务

协调主管。 王先生于1990年获得郑州大学金融学专业经济学学士学位，于1997年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总

行金融研究所（现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

13.李冏先生，现任本公司总司库、库务部行政负责人。 李先生于1996年加入公司，曾任中国国际信

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前身）信息中心国际合作处经理，中信国际合作公司开发部经理，公司债券部经

理、资金运营部（后更名为库务部）副总经理、证券金融业务线行政负责人、公司财务负责人，中信证券

国际董事。 李先生现兼任中证寰球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CLSA� Premium� Limited、CITIC�

Securities� International� USA,� LLC、中信证券海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李先生于1992年获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学士学位，于2000年获清华大学MBA硕士学位。

14.叶新江先生，现任本公司高级管理层成员。叶先生于2005年12月加入公司，曾任医疗健康行业组

负责人、区域IBS组负责人、新三板业务部负责人、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委员、质量控制组负责人、并购业

务线负责人。 叶先生于1985年7月获得浙江大学（原浙江农业大学）农业经济专业学士学位，于1990年7

月获得浙江大学（原浙江农业大学）管理学专业硕士学位。

15.孙毅先生，现任本公司高级管理层成员、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金融与科技行业组负责

人。孙先生于1998年4月加入本公司，曾任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分管深圳），中信证券国际董事总经理，

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运营部负责人、资本市场部负责人、交通行业组负责人，华夏基金副总经理兼华夏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先生亦任中信里昂证券资本市场有限公司 （CLSA� Capital� Markets�

Limited）董事。 孙先生于1993年7月获得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于1996年6月获得厦门大学经

济学硕士学位。

16.高愈湘先生，现任本公司高级管理层成员、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基础设施与现代服务行

业组负责人。 高先生于2004年11月加入公司，曾任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房地产与建筑建材行业组B角、

交通行业组B角、基础设施与房地产行业组B角、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委员兼基础设施与房地产行业组

负责人。 高先生于1990年7月获得青岛广播电视大学财务会计专业大专学历，1995年7月获得北京大学

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学士学位，2001年7月获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学历，2004年7月获得北

京交通大学产业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 高先生于2006年9月获得高级经济师专业技术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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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12月30日以专人送达

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经全体监事同意，会议于2022年12月30日在北京中信证券大厦10层2号会议室召

开，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其中郭昭先生、饶戈平先生通过视频/电话方式参会。 本次监事会有效表

决数占监事总数的100%，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监事会由张长义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该议案：

同意由张长义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张长义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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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丰华、GAVIN� JL� FENG� 基于对

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拟于2023年1月3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拟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且不高于人民币6000万元。

●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因增持所需资金未能及时到位等因素导致

无法实施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丰华、GAVIN� JL� FENG的任一/多个主体。 （以下简称“增持主体” ）。

（二）增持主体及一致行动人已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及持股比例：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增持主体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4,878,45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93%。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增持前持有本公司股

份数量（股）

本次增持前持股比例

（%）

1 丰华 实际控制人 95,884,600 23.4

2 LOUISA�W�FENG 实际控制人 20,507,550 5.01

3 GAVIN�JL�FENG 实际控制人 9,243,150 2.26

4 JAMIN�JM�FENG 实际控制人 9,243,150 2.26

合计 134,878,450 32.93

（三）在本次公告之前十二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为

提升投资者信心，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和市场稳定，拟实施本次增持计划，以更好地支持公司未来持

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无

限售条件流通A股股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拟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不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格的合

理判断，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为自2023年1月31日起的6个月内（即

2023年1月31日至2023年7月30日）。若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

日以上的，本次增持计划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七）本次增持主体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因增持所需资金未能及时到位等因素导

致无法实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公告披露。

（二）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

定，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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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董事及高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董事及高管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丰岳持有公司股份共计55,822,200股，占公司总

股本13.6240%。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丰其云持有公司股份共计13,157,950股， 占公司总股本

3.2113%。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杨金生持有公司股份共计1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439%。 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陈轶持有公司股份共计1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439%。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张进龙持有公司

股份共计14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351%。 上述股份均为非限售流通股。 丰岳先生、丰其云先生的股

份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杨金生先生、陈轶先生、张进龙先生的股份来源为公司股权激励

计划取得的股份。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丰岳先生：因赛事服务投入需要，为增强出资能力，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5,736,297股，即不超过总股本的1.4000%（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8,194,71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自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丰其云先生：因自身资金需要，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1,000,000股，即不超过总股本的0.2441%（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杨金生先生：因自身资金需要，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45,000股，即不超过总股本的0.0110%（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陈轶先生：因自身资金需要，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45,000股，即不超过总股本的0.0110%（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张进龙先生：因自身资金需要，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36,000股，即不超过总股本的0.0088%（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若减持计划期间公司有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

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

源

丰

岳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5

822

2

13

624

%

IPO前取得：55

822

2

股

丰

其

云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3

157

95

3

2113%

IPO前取得：13

157

95

股

杨

金

生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8

439%

其他方式取得 ：

18

股

陈

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8

439%

其他方式取得 ：

18

股

张

进

龙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44

351%

其他方式取得 ：

144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

合理

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丰岳

不超过：13

931

7股

不超过：3

4

%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8

194

71

股

竞价交易减

持，不超过： 5

736

297股

2

23131～2

2373

按 市

场 价

格

IPO前取得

赛事服务投

入需要，增强

出资能力

丰其云

不超过：1

股

不超过：

2441

%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1

股

2

23131～2

2373

按 市

场 价

格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

要

杨金生

不超过：45

股

不超过：

11

%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45

股

2

23131～2

2373

按 市

场 价

格

股权激励取

得

自身资金需

要

陈轶

不超过：45

股

不超过：

11

%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45

股

2

23131～2

2373

按 市

场 价

格

股权激励取

得

自身资金需

要

张进龙

不超过：36

股

不超过：

88%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36

股

2

23131～2

2373

按 市

场 价

格

股权激励取

得

自身资金需

要

注：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期间为2023年1月6日至2023年7月5日。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股东、董事及高管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是 □否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丰岳在公司首发上市后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如下：“（1） 本方作为公司

公开发行前持股5%以上股东，在公司股票上市后法定及承诺的锁定期内不减持公司股份。（2）本方所持

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减持

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本人持

有公司股份总额的20%。（3）本方实施减持时（且仍为持股5%以上的股东），至少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

告，并积极配合公司的信息披露工作。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根据相关股东发送给公司的《减持计划告知函》，本次减持计划系本次减持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要

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将根据市场情况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股份的数

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股份期间，本次减持股东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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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3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对运盛 （成都）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2022〕76号）及《关于对翁松林、申西杰、张慧辉、童霓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2〕77

号）。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2〕76号主要内容

“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现场检查，我局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软件集成贸易业务收入确认不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2021年11月， 你公司控股子公司丽水运盛人口健康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向供应商上海朔奇商贸

有限公司采购，向客户上海臻希贸易有限公司、南京艾尔特光电有限公司销售的软件集成贸易业务，资

金流转形成闭环，不具有商业实质，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第四条、第五条和《企业会

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

二、对丽水市人口健康信息化PPP项目会计处理不规范

你公司丽水市人口健康信息化PPP项目未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4号》（财会〔2021〕1号，以

下简称14号解释）进行会计处理。

三、旌德县中医院项目运作不规范

你公司子公司旌德宏琳与旌德县卫计委签署《旌德县中医院经营协议》，约定旌德宏琳负责旌德县

中医院的建设、维护和运营。 你公司在本次检查中向我局提供的协议文本中个别关键内容与实际文本不

一致；旌德县中医院项目实际运营情况与《经营协议》约定不一致；向旌德县中医院收取咨询服务费及

提供借款存在一定法律风险，且对借款及利息收入不存在减值的判断依据不充分。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以下简称《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根据《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上市公司现场检查规则》（证监

会公告〔2022〕21号）第二十一条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计入

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决定30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计划并公告，并同时披露

董事会关于整改工作的决议和监事会的意见。 你公司应高度重视整改工作并按照以下要求及时进行整

改。

1.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软件集成贸易业务会计处理进行更正，进一步规范贸易业务及财务相关

的内部控制。

2.按照14号解释规定对丽水PPP项目会计处理进行更正。

3.提供旌德县中医院项目真实协议，对相关协议、法律责任义务、项目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全面自查，

对中医院项目的经济业务实质及合法合规性作出明确判断，并聘请法律专业机构发表专业意见。 在此基

础上对相关会计处理的规范性进行明确判断。

4.聘请审计机构对上述三个整改事项发表专业意见。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

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二、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2〕77号主要内容

“翁松林、申西杰、张慧辉、童霓：

经现场检查，我局发现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软件集成贸易业务收入确认不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2021年11月， 公司控股子公司丽水运盛人口健康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向供应商上海朔奇商贸有

限公司采购，向客户上海臻希贸易有限公司、南京艾尔特光电有限公司销售的软件集成贸易业务，资金

流转形成闭环，不具有商业实质，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第四条、第五条和《企业会计

准则———基本准则》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

二、对丽水市人口健康信息化PPP项目会计处理不规范

公司丽水市人口健康信息化PPP项目未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4号》（财会〔2021〕1号，以下

简称14号解释）进行会计处理。

三、旌德县中医院项目运作不规范

公司子公司旌德宏琳与旌德县卫计委签署《中医院经营协议》，约定旌德宏琳负责旌德县中医院的

建设、维护和运营。 公司在本次检查中向我局提供的协议文本中个别关键内容与实际文本不一致；旌德

县中医院项目实际运营情况与《经营协议》约定不一致；向旌德县中医院收取咨询服务费及提供借款存

在一定法律风险，且对借款及利息收入不存在减值的判断依据不充分。

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以下简称《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 公司时任董事长翁松林、时任总经理申西杰、时任财务总监张慧辉、时任董

事会秘书童霓，违反《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 根据《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第五

十二条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们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你们应高度重视整改工作，于收到本决

定书30日内向我局报送整改报告，并及时督促公司进行整改。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

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采取的措施

公司及相关人员高度重视监管措施决定书所提出的问题，将认真吸取教训并引以为戒，深刻反思公

司在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的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整改并于30日内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同时，进一步加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对证券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加强财务人员关于会计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培训与学习，严格

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核算，提升规范公司运作水平，增强规范运作意识、完善内部控制，维护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 公司将努力做好经营管理和规范治理的各

项工作，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和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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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2年12月30日（星期

五）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二）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22年12月2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各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

（三）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全体董事均出席了会议。

（四） 会议由董事长项小龙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会议通知中所列的全部事项。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022年度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了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金额、类别和

关联方主体超出公司2022年初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共超出年初预计金额人民币1,099.95万元（主

要包括提供租赁业务、接受工程业务、商品采购等）。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了上述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此项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项小龙、杨晓光、陶文胜、陈季平、杨旭东和杜渐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所属加油站续租事宜的关联交易议案》；

本公司与安徽省高速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高速石化” ）签署的《皖通公司所属加油站经营权租

赁合同》将于2022年12月31日到期，本公司拟与高速石化续签租赁经营合同，将公司所属21对加油站的

经营权租赁给高速石化，期限为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每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2,899.68万

元，租赁费用总额为人民币8,699.04万元。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了上述议案，授权经营层处理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此项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项小龙、杨晓光、陶文胜和陈季平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为了更加客观公正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拟根据实际情况对公司房屋及建筑物的

会计折旧年限及预计净残值率进行变更。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了上述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有关本项议案的详情请参见本公司同日发布的《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部及各管理单位薪酬分配相关事宜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了上述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合规风险和合规管理工作情况报告》；

董事会听取了《公司2022年度合规风险和合规管理工作情况报告》，并批准了该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投资项目后评价计划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了上述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公司独立董事已于事前认可本次会议的所有关联交易，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董事会会议的

全部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0日

股票代码：600012� �证券简称：皖通高速 公告编号：临2022-045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2年12月30日（星期五）上午以通讯

方式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于2022年12月2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应

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全体监事均亲自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程希杰先生

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关规

定，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

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不需要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以前年度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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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2022年1月1日开始执行。

●经初步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增加公司2022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约人民币371.25万

元。 最终影响数以公司2022年财务报告所披露的数据为准。

2022年12月30日，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本公

司拟将公司房屋及建筑物的会计折旧政策变更为，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屋及建筑物折旧年限为

45年、预计净残值率为5%；砖混结构的房屋及建筑物折旧年限为30年、预计净残值率为3%；其他结构的

房屋及建筑物折旧年限为5-20年、预计净残值率为3%，其他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和预计净残值率保持

不变。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内

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根据公司固定资产的实际使用和损耗情况及《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第十九条，“企业

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使用寿命预计数与

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调整固定资产使用寿命” 。

为了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适应公司固定资产管理的需要，公司对各类固

定资产折旧政策进行了梳理，重新核定了部分房屋及建筑物的折旧年限及预计净残值率。 公司目前房屋

及建筑物主要为两类，一是公路经营管理用，二是公司本部管理自用或闲置对外出租，其中本部管理用房

屋及建筑物主要位于皖通高速高科技产业园区内，产权证书均为47年，均采用较高的建筑设计和施工标

准，大多为钢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预计使用寿命相对较长，到期回收残值相对较高。 因此为了更加公

允的反映公司的固定资产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部分房屋及建筑物的折旧年限

及预计净残值率。

（二）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从2022年1月1日起执行。

（三）变更具体内容

变更前，公司房屋及建筑物折旧年限为30年、预计净残值率为3%。 变更后，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

的房屋及建筑物折旧年限为45年、预计净残值率为5%；砖混结构的房屋及建筑物折旧年限为30年、预计

净残值率为3%；其他结构的房屋及建筑物折旧年限为5-20年、预计净残值率为3%，其中：简易结构的房

屋及建筑物折旧年限为5-10年，除简易结构外的其他房屋及建筑物折旧年限为20年；与公路经营管理相

关的房屋及建筑物折旧年限按收费期与使用寿命孰短确定。

二、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变更固定资产

折旧年限属于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处理，无需进行追溯调整，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对已

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2021年度及以前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对公

司2022年度的财务报表将产生影响。

经初步估算，本次会计估计的变更对2022年度折旧减少约495万元，预计将增加本公司2022年度的

净利润约371.25万元。 最终影响数以公司2022年财务报告所披露的数据为准。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

规定，对房屋及建筑物折旧进行变更，能更准确反映公司经营实际。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

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

错更正》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调整后能更为客观地反映公司固定资产的实际使

用情况，有利于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

计变更。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进行了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关规定，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不

需要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以前年度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全体监事

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三）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本公司董事会编制的《会计估计变更情况说明》（以

下简称“情况说明” ）进行了复核，未发现情况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情况。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0日


